
关于印发《花园镇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有关单位：

现将《花园镇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花园镇党委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 日

花园镇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有关工作要求，切实规范我镇

卫星电视广播节目传播秩序，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安装、

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确保意识形态阵地、国家政治、

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我镇广播电视事业安全稳定、有

序发展，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导，以确保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

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严格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按照国务院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在全

镇范围内组织开展销售、安装和使用非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

设施专项整治行动，从根本上杜绝非法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

目的行为。

二、工作重点

严厉打击销售、安装和使用非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

的专项整治行动着力抓好四个重点：一是以电器商城、五金

经营户为重点，严查“黑窝”点、“私装”点等非法销售行

为；二是以宾馆酒店、洗浴中心、娱乐场所等为重点，严查

非法接收境外电视节目行为；三是全面清查、拆除全镇居民

非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四是全面清查有线电视网络非



法转播境外电视节目行为。既要保障群众收看好广播电视节

目，又要有利于推进有线电视网络规范管理，要把查处打击

非法接收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行为摆在突出位置，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坚决堵住境外卫星电视节目非法落地的行为。

三、组织机构

为切实做好我镇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专项

整治工作，加强工作领导和组织协调，成立花园镇非法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余仲

磊任组长，政法委员王占龙、宣传委员王德勇为副组长，文

广站、综治办、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所、各行政村为成员

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文广站。

四、工作职责

1.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指导督促、协调推进

集中整治行动的开展，组织集中整治工作的检查、验收、考

评工作。

2.文广站：负责严格执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设

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加强日常监督；负责集中整治工作

的市场信息收集、社会宣传工作；镇文广站、派出所、市场

监督管理所联合执法开展对各行政村查处有线电视信号覆

盖范围内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行

为，严肃查处擅自接收境外卫星广播电视节目的违法行为。

3.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依法查处擅自销售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设备的经营行为，以及利用广告等推销卫星

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安装服务的行为，严厉打击卫星电

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设备进入市场非法销售。

4.派出所：负责对利用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听收看

境外卫星广播电视节目的违规行为和利用卫星电视广播地

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打

击；在查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非法销售、安装、使

用等非法行为的过程中，对有关单位在执法过程中遇有阻碍

公务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5.综治办：根据上级平安建设工作考核要求，将非法卫

星地面电视设施整治工作纳入到对各村及有关单位的平安

考核之中，落实相关考核责任，督促各村及相关单位做好专

项整治工作。

6.各行政村：负责对辖区内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接收

设施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成立工作小组，村干部负责逐组民

组逐户网格化排查，耐心细致做好用户思想工作，让用户在

限定的时间内自行拆除。对拒不自行拆除的，会同有关部门

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五、工作步骤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和宣传贯穿全年，分四个阶段。

1.动员部署阶段（1 月 19 日-1 月 26 日）。深入开展排

查摸底工作，掌握非法销售、安装和使用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的具体情况，摸清底数，明确治理重点，为开展专

项清理整治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召开村和各成员单位参加的

工作联席会议，根据前期摸排信息，明确职责和具体分工，

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2.自查自纠阶段(1月 27 日-1 月 31 日)。摸清准确数据，

完成造册登记工作，明确治理工作重点，为开展清理整治做

好准备，摸底相关数据及时报县文旅体育局。

3.集中整治阶段（2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重点解决非

法销售源头问题。先整顿非法销售和安装人员，再加大对电

器店、修理店、小杂货铺非法销售、安装行为的查处力度，

坚决堵死非法销售、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暗流渠道。拆

除酒店宾馆、洗浴中心、娱乐场所等私自安装的卫星地面接

收设施设备，并上门进行宣传教育，下发整改通知书，劝其

自行撤除，对不自行撤除的，依法没收其设施设备。

4.巩固阶段（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开展“回头看”

工作，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做好总结提升，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

六、工作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各村、各相关单位要从意识形态领域

安全和平安建设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非法销售、安装和使

用卫星电视广播接收设施设备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性，

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工作



开展保障措施。

2.做好宣传引导。注重发挥对社会面守法宣传的作用，

宣传与整治双管齐下，处惩和教育相结合，对专项整治工作

要进行全面深入宣传报道，创造良好的集中整治环境和长治

久安的社会效果。


